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3號

原      告  柯錦樹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被      告  臺豪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CHEN HAO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政龍 

            陳玉津 

            吳小燕律師

            黃家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1,534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7日

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40，餘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381,534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自民國95年8月1日起受僱被告並派駐至被告位於中國大陸

之崑山廠區，迄至111年12月31日退休止，伊每月之薪資約

為人民幣1萬元（折合新臺幣約為43,000元）。而被告為體

恤伊外派辛勞，遂與伊有下列各項之特別勞動條件約定：①

伊每年可返台5次，每次休假8天，合計伊之年度特別休假為

優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40天(5次×8天=40天)；

②每次來回機票金額合計約人民幣4,000元（折合新臺幣約1

7,200元），悉由被告支付，1年支付5次；③於退休前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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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107年至110年間，伊每年均可領取年終獎金新臺幣(下同)

235,934元。

　㈡嗣於109年1月至000年00月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班機停

駛，以及出入境隔離檢疫措施嚴峻等不可歸責於伊之因素，

致伊大部分時間均滯留派駐地而未返台休假，伊僅於109

年、111年各返台1次休假8天外，其餘時間均未曾動用前開

兩造約定之40天特別休假日，且於此期間，伊仍於大陸地區

戮力從公，未有懈怠；依此計算，自109年1月1日起算至111

年12月31日伊退休之時止，合計仍有未使用之特別休假日共

104日。(計算式：32日【40天-8天=32天/109年度】+40日

【110年度】+32日【40天-8天=32天/111年度】=104日)

　㈢後被告大陸地區事業亦因經營不善，已於111年間結束該廠

區營運，伊即於111年12月10日返台，並於同年月31日申請

退休而獲被告允准。惟被告迄今仍積欠伊下列金額款項尚未

支付，迭經伊催討，均遭被告置之不理：

　　⑴111年度之年終獎金：235,934元。

　　⑵109年起迄111年間未休假之特別休假日出勤薪資：149,03

2元。(計算式：104日×43,000元÷30日=149,032元)

　　⑶109年起迄111年間合計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錢：223,60

0元。(計算式：｛4次【5次-1次=4次/109年度】+5次【11

0年年度】+4次【5次-1次=4次/111年度】｝×17,200元=22

3,600元)

　　⑷合計：608,566元(計算式：235,934+149,032+223,600=60

8,566)。

　㈣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37條、第38條等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原告608,566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自95年8月1日聘僱原告後，即派駐其至大陸崑山豪漢金

屬有限公司（下稱豪漢公司）任職副理，薪資部分被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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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薪為41,000元（扣除勞健保後實領39,467元）；豪漢公司

則每月另給付人民幣10,000元予原告。

　㈡就111年度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不爭執未發放予原告，且不爭執自107起至109年間，每

年均給付原告年終獎金235,934元。惟此前之其餘年度均未

有相同之金額，蓋因年終獎金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

算且有盈餘之前提下，以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為發放對

象，性質上屬恩惠性給予，且以發放時仍在職之從業人員為

必要。而查，豪漢公司嗣因業績下滑，已於110年12月20日

決議終止營運，並於111年度實施員工解散方案，同年0月間

開始遣散員工，於1月底前業已遣散約7成員工，迄至112年6

月5日時完成所有員工遣散工作，顯見豪漢公司於111年度之

工作量不大，原告工作貢獻度與往年自相差甚遠。又原告已

於111年12月31日退休，而被告於112年間發放111年度年終

獎金時，原告已非被告現職從業人員，被告未發放111年度

年終獎金予原告，符合被告之《工作規則手冊》第58、2、1

9條等規定。

　㈢就原告主張之特別休假日仍出勤而應給付薪資部分：

　　查原告為管理職，於豪漢公司上下班不用打卡，休假自行安

排，除返台休假時，會告知被告代訂機票、負擔機票費，其

休假具有高度自主權，且於疫情期間因故不能返台，亦不等

同其於工作地點未能休假，兩造未曾約定原告應返台才算休

假，被告亦未給付任何派駐大陸員工不休假獎金。退步言

之，縱本件認應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核算原告之特別休假日

數，惟原告於111年12月10日返台後，迄至同年12月31日退

休時止，合計達21天未曾至被告公司上班，則依其年資估

算，亦應認111年間其特別休假日數已悉數使用完畢，被告

自無依勞基法給付薪資義務。

　㈣就原告主張支付之109年起迄111年間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

錢部分：

　　查本件被告爾來僅協助原告訂購機票，為代收代付性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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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僱傭關係中勞務提供之對價關係，更非兩造約定之實質福

利，對於出差費之往來機票款項，係以機票實支實付之憑證

及確有搭乘事實之前提下始為給付，原告既未曾於上開區間

實際搭乘上開往返趟次之航程，被告自無給付機票款項之

理。

　㈤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就下列事項於本件審理中並無爭執，且有原告薪資帳戶

存摺影本(本院卷第29至41頁)、原告護照內頁影本(本院卷

第43至51頁)、被告公司退休人員申請表、離職申請書影本

(本院卷第171至175頁)及本院勞保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

(附證物袋內)等在卷可佐，堪信屬實：

　㈠原告自95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派駐於被告位在大陸崑

山廠區，原告於111年12月31日退休。

　㈡原告於民國107年至110年間，每年年初均自被告領取年終獎

金235,934元。

　㈢原告自108年起迄至退休之111年止，於被告公司之勞保投保

薪資為：42,000元。(本院卷第189頁審理筆錄上方第5至12

行；本院勞保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附證物袋內參照)

　㈣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原告於109、111年度分

別向被告請領來回機票款項各1次。

　㈤被告並未保留、製作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

區間之任何差勤紀錄。(本院卷第190頁審理筆錄上方第4至8

行參照)

四、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主張請領111年度年終獎金235,934元部分：

　　⒈原告主張伊111年度已完整在被告公司服務，且無工作上

過失，自可依勞基法第29條規定請領年終獎金；惟為被告

否認，辯稱，依據該公司《工作規則手冊》(下稱員工手

冊)第58、19及2條等規定，年終獎金僅發給發放時仍在職

之員工，俾以鼓勵員工來年能為公司更盡心力，就已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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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員工，因已對公司無從效力，自非發放對象，且與年終

獎金係恩惠性給予福利目的性質未符，原告據此請求發

放，仍非有理云云。

　　⒉惟按「勞基法第29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

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

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

紅利。該條並無關於發放年終獎金時勞工仍應在職之限制

規定，此乃因年終獎金之目的係針對全年工作無過失勞工

之獎勵給與。故如勞工於事業單位營業年度全年均在

職，且當年度工作並無過失，即具領取年終獎金之要

件，並不以發放年終獎金時仍在職為必要，否則將誘發

事業單位於發放年終獎金前大量裁員之風險。經查本件

上訴人確有任職至97年營業年度終了之時，即97年12月31

日，且當年度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依上開規定，即具領取

年終獎金之要件。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係在98年1月1

日離職，而年終獎金係於98年1月26日農曆過年時始發

放，發放時上訴人並未在職，故依上開員工管理規章之

規定，上訴人不得領取云云。惟被上訴人自訂該項規章

限縮領取年終獎金之條件，並於農曆春節前終止與勞工

之勞動契約，顯有使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因於翌

年春節發放年終獎金前遭資遣，而無法領得上一年度辛

勞工作應得之年終獎金，顯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有違，

亦有違誠信原則。因此被上訴人據上開員工管理規章之

規定，拒絕給付年終獎金，難認有據。」(臺灣高等法院

99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查被告公司111年度營業狀態係有盈餘，有被告提出本院

之該公司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表1紙可參(本院卷

第233至234頁參照)。又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詢囑被告應提

出原告111年度差勤考績等資料，俾以查證原告該年度工

作狀態是否有工作上過失等情，惟截至本件審理終結時止

均未據被告陳明主張原告111年度工作表現有何過失。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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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前揭說明，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度年終獎金，

自合於勞基法第29條規定，所請即應准許。又本件審理期

間僅據被告否認原告之請領資格，並未據被告精算如原告

得領取該年度年終獎金時，可請領之金額若干；又就請領

之金額部分，原告已能舉證說明，自107年起迄110年間，

其每年均領取相同金額之235,934元年終獎金(本院卷第29

至35頁參照)，參以年終獎金於公司計算發放之比例，常

以薪資等級為據，則原告既自108年間起迄111年退休時

止，按月薪資均為42,000元而無增減有如上述(無爭執事

項㈢參照)，從而原告主張111年度得領取之年終獎金金額

亦為相同之金額235,934元，自屬有據。

　　⒋被告固辯稱如上，然經本院細繹員工手冊第58、2及19條

規定意旨(本院卷第119、129、165頁參照)，均無明言離

職員工不得請領年終獎金規定；且觀諸前揭臺灣高等法院

民事判決闡述勞基法第29條關於年終獎金規定意旨，縱然

以公司內部規定限縮員工之獎金請領權利，亦於該條之

「義務性」規定立法旨趣有違而難認得藉此拘束原告，則

本件被告辯稱年終獎金係恩惠性給予、僅發放予在職員工

而原告無從請領云云，顯於勞基法第29條之規定有違，所

辯自非可採。

　　⒌小結：本件原告主張請領111年度年終獎金235,934元，合

於勞基法第29條規定，應予准許。

　㈡就原告主張特別休假日仍出勤而被告應給付薪資149,032元

部分：

　　⒈原告主張，因派駐大陸地區，每年即與被告約定得返台5

次每次休假8日，合計40日之特別休假(下稱特休假)，又

原告109、111年間因受疫情影響僅各返台1次並使用8日之

特休假，110年間則未曾使用特休假，從而尚餘13次之特

休假合計104日(13次×8日=104日)於退休前均未使用，被

告自應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給付伊149,032元

之出勤薪資；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被告否認有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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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間有上開約定之每年40日特別休假約定，又特休假並非

僅得於台灣使用，原告尚可在大陸駐地使用，則原告主張

有104日之特休假因於上開區間未返台致無法使用，並可

領取當日之薪資，與事實不符，被告自無從准許等語。

　　⒉查被告於本件審理中未能提出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

年12月31日區間之任何差勤紀錄，業說明如上；而經本院

詢以何以未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置備相關紀錄5年，

僅據被告陳稱以：因原告係擔任主管職，上下班毋庸打

卡，且大陸地區崑山工廠已經結束營業，故無從提出本院

參酌等語(本院卷第87頁審理筆錄第6至17行、第190頁審

理筆錄第4至8行參照)。而按勞動事件法第35條係規定

以：「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

有提出之義務。」；同法第36條第1、5項係規定以：

「(第1項)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

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第5

項)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

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本件原告主張未使用特休假之

區間為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又前揭區間於

本件審理時顯未逾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5年

保存期限，被告依法本有備置、提出本院供查證義務，惟

被告顯然無法提出，且無正當理由，並致本院無從依勞動

事件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命其提出，且其違反前揭規定之

情節經核，猶重於法院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命

其提出而無正當理由不提出，本件自應類推適用同法第36

條第5項規定，認定依該證物即員工差勤紀錄應證之事實

為真實(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勞上字第28號民事判決事

實及理由欄第四、㈣、⒊段意旨參照)。從而於本件卷查

資料並無相反佐證下，即應認原告據以護照出入境紀錄主

張之106年1月25日起迄111迄111年12月31日止，其歷年請

休特休假之紀錄(本院卷第19、23、43至51頁參照)，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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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相符。況上情亦有被告自製之原告入出境表格紀錄可

參(本院卷第69頁下方參照)，兩相對照，內容大致吻合，

益發可證原告本件主張之106年間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之

請休特休假情形，確如所述。

　　⒊承上，被告固否認與原告間有每年40日特休假之外派特別

福利約定，然依兩造提出之原告自105年9月20日起迄111

年12月31日止全部入出境紀錄顯示(本院卷第19、69頁參

照)，原告確實於106、107、108年度每年有平均約5次，

每次約8日，合計每年度約在40日上下之返台休假紀錄；

又以，本件既未能據被告公提出相關證據反駁原告前揭返

台時程係「非」特休假，而事實上屬公差、事假、病假、

喪假等性質，揆諸前揭類推適用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

法律規定法律效果說明，即應認原告主張之前揭返台時

程，均係以特休假請假，為屬實情。從而，本件固然被告

否認如上，惟原告既能舉證自106年間起迄疫情爆發前之1

08年止，每年均固定請特休假約40日左右，復本件並無反

證否定其實，並依原告長年外派工作性質而公司給予優於

勞基法規定之特休假時日，於常情亦難謂有悖，即應認本

件原告已能舉證證明兩造間確有每年度均可享有特休假40

日福利之特別約定。

　　⒋第查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因受疫情

影響，僅於109年(1月23日至2月5日，含年假)、111年(12

月10日至12月31日退休，含入境隔離7日)分別各有1次8日

之特休假權利行使，110年度則全無返台紀錄(本院卷第2

3、69頁兩造紀錄參照)，堪認原告於109年有4次、110年

有5次、111年有4次，每次為期8日之特休假未休假而仍有

上班出勤，與事實吻合。則原告主張3年合計有104日((4+

5+4)×8日=104日)特休假未使用，且均有出勤，亦堪認定

為真。又以，原告自109年起迄111年退休時止，按月薪資

均為42,000元為兩造無爭執，折算原告日薪應為：1,400

元(計算式：42,000元÷30日=1,400元)，從而原告本於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主張被告另發給：145,600元(計

算式：1,400元×104日＝145,600元)薪資，合於前開規

定，本院即應照准。至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

不應准許。

　　⒌被告固辯稱，在大陸地區亦可請特休假，非以返台方可行

使，原告主張並非有理云云；然查，本件既未能據被告提

出原告差勤紀錄，自無從核實原告究竟有無在大陸駐地行

使特休假權利，則縱然被告前開所辯為真，亦無從為其有

利認定。至被告亦辯稱，111年12月10日原告已返台，截

至同年月31日原告退休，原告均未進被告公司服務，則此

區間合計達21日，亦均屬原告之特別休假期間，自應予扣

除而不應列入前揭104日內計算等語。然查，就此22日而

言，原告已自承其中8日確屬特休假請假，則被告未予指

派原告任務之期間，僅剩14日有爭議。又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前於111年9月29日，就入境人員公布新自主防疫措

施，內容略以：『入境日為第0天，進行「7天自主防

疫」，自主防疫地點以符合1人1室(獨立衛浴)條件之自宅

或親友住所或旅館為原則。』等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網頁參照)；則其中含入境當日起算至少應有8日為自主

防疫期間而原告無法按時出勤，斯屬正當理由，並經扣除

上開8日後，本件僅餘6日係被告爭執原告未到勤之爭議日

數。又以，原告自95年間起受雇被告係外派而長駐大陸崑

山廠區，此為兩造無爭執，並被告亦自陳，原告於被告台

灣地區並無辦公場域，且原告自111年12月10日返台後，

即已著手辦理退休申請，再被告大陸崑山廠區業於110年1

2月20日即已決議結束營運，並自111年1月起資遣員工，

亦為被告自認(本院卷第65頁被告民事答辯狀第四段參

照)，從而原告於退休前之上開6日區間，被告查無業務指

派原告特別從事，於上情並無明顯扞格處，堪認原告縱然

未於此6日期間確實到勤，亦非屬可歸責於原告之情形，

並本件未據被告提出反證證明原告確實抗拒此6日期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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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業務安排，本件所餘6日爭議期間，自無從如被告所

辯而能逕認係原告行使其特休假權利日數，被告前揭所辯

與卷查資料未符，難以採認。

　　⒍小結：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145,600元之特休

假未休之薪資，於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並無不合，自

應准許；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就原告主張支付之109年起迄111年間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

錢合計223,600元部分：

　　⒈原告固主張，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此3

年期間，原告僅於109、111年各返台1次，合計109、11

0、111年度，分別有4次、5次、4次之往返機票福利未行

使，又每次往返機票錢約17,200元均由被告公司支付，則

合計13次未搭乘之來回機票共計223,600元(17,200元×13

次=223,600元)，亦應由被告公司補行支付云云；惟為被

告否認，辯稱略以：機票補貼，係以實支實付為公司政

策，原告既因故未返台而未搭乘往返兩岸班機，自無從主

張被告支應此部分金額之旅費等語。

　　⒉而查，原告前揭機票錢每往返趟次17,200元為實質補貼，

即屬外派津貼，不論有無搭乘，被告均應照價支付乙情，

並未據原告舉證說明其實。又以，原告固舉原證5(本院卷

第203頁)之被告公司人事經理電子郵件回復為佐，擬證明

上情屬實；然依該電子郵件內容以觀，至多僅能得出被告

公司人事經理回覆原告詢問是否代訂、代付機票金額予以

肯定之意，並無從推論出每年有5次，每次17,200元機票

錢為原告外派之兩造特約福利內容之一部，原告此部分舉

證，自有未足，難認與實情相符。況被告前開所辯此部分

款項係實支實付性質，於一般社會通念亦無不符之處，益

證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非有據，本院即無從准許所請。

　　⒊小結：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搭乘之機票錢合計

223,600元，並非有據，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9條規定給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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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之年終獎金235,934元，以及依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

給付特別休假未休之薪資145,600元，合計被告本件應給付

原告381,534元(235,934元+145,600元=381,534元)，暨前開

金額自112年10月27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59頁

送達證書參照)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均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無理

由，不應准許，應駁回起訴。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假執行，惟本件

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

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應宣告假執行，原告前揭聲請僅

為督促本院依上規定辦理；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

命被告於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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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3號
原      告  柯錦樹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被      告  臺豪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CHEN HAO


訴訟代理人  蔡政龍  
            陳玉津  
            吳小燕律師
            黃家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1,534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7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40，餘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381,53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自民國95年8月1日起受僱被告並派駐至被告位於中國大陸之崑山廠區，迄至111年12月31日退休止，伊每月之薪資約為人民幣1萬元（折合新臺幣約為43,000元）。而被告為體恤伊外派辛勞，遂與伊有下列各項之特別勞動條件約定：①伊每年可返台5次，每次休假8天，合計伊之年度特別休假為優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40天(5次×8天=40天)；②每次來回機票金額合計約人民幣4,000元（折合新臺幣約17,200元），悉由被告支付，1年支付5次；③於退休前之民國107年至110年間，伊每年均可領取年終獎金新臺幣(下同)235,934元。
　㈡嗣於109年1月至000年00月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班機停駛，以及出入境隔離檢疫措施嚴峻等不可歸責於伊之因素，致伊大部分時間均滯留派駐地而未返台休假，伊僅於109年、111年各返台1次休假8天外，其餘時間均未曾動用前開兩造約定之40天特別休假日，且於此期間，伊仍於大陸地區戮力從公，未有懈怠；依此計算，自109年1月1日起算至111年12月31日伊退休之時止，合計仍有未使用之特別休假日共104日。(計算式：32日【40天-8天=32天/109年度】+40日【110年度】+32日【40天-8天=32天/111年度】=104日)
　㈢後被告大陸地區事業亦因經營不善，已於111年間結束該廠區營運，伊即於111年12月10日返台，並於同年月31日申請退休而獲被告允准。惟被告迄今仍積欠伊下列金額款項尚未支付，迭經伊催討，均遭被告置之不理：
　　⑴111年度之年終獎金：235,934元。
　　⑵109年起迄111年間未休假之特別休假日出勤薪資：149,032元。(計算式：104日×43,000元÷30日=149,032元)
　　⑶109年起迄111年間合計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錢：223,600元。(計算式：｛4次【5次-1次=4次/109年度】+5次【110年年度】+4次【5次-1次=4次/111年度】｝×17,200元=223,600元)
　　⑷合計：608,566元(計算式：235,934+149,032+223,600=608,566)。
　㈣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37條、第38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原告608,5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自95年8月1日聘僱原告後，即派駐其至大陸崑山豪漢金屬有限公司（下稱豪漢公司）任職副理，薪資部分被告方面給薪為41,000元（扣除勞健保後實領39,467元）；豪漢公司則每月另給付人民幣10,000元予原告。
　㈡就111年度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不爭執未發放予原告，且不爭執自107起至109年間，每年均給付原告年終獎金235,934元。惟此前之其餘年度均未有相同之金額，蓋因年終獎金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且有盈餘之前提下，以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為發放對象，性質上屬恩惠性給予，且以發放時仍在職之從業人員為必要。而查，豪漢公司嗣因業績下滑，已於110年12月20日決議終止營運，並於111年度實施員工解散方案，同年0月間開始遣散員工，於1月底前業已遣散約7成員工，迄至112年6月5日時完成所有員工遣散工作，顯見豪漢公司於111年度之工作量不大，原告工作貢獻度與往年自相差甚遠。又原告已於111年12月31日退休，而被告於112年間發放111年度年終獎金時，原告已非被告現職從業人員，被告未發放111年度年終獎金予原告，符合被告之《工作規則手冊》第58、2、19條等規定。
　㈢就原告主張之特別休假日仍出勤而應給付薪資部分：
　　查原告為管理職，於豪漢公司上下班不用打卡，休假自行安排，除返台休假時，會告知被告代訂機票、負擔機票費，其休假具有高度自主權，且於疫情期間因故不能返台，亦不等同其於工作地點未能休假，兩造未曾約定原告應返台才算休假，被告亦未給付任何派駐大陸員工不休假獎金。退步言之，縱本件認應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核算原告之特別休假日數，惟原告於111年12月10日返台後，迄至同年12月31日退休時止，合計達21天未曾至被告公司上班，則依其年資估算，亦應認111年間其特別休假日數已悉數使用完畢，被告自無依勞基法給付薪資義務。
　㈣就原告主張支付之109年起迄111年間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錢部分：
　　查本件被告爾來僅協助原告訂購機票，為代收代付性質，非屬僱傭關係中勞務提供之對價關係，更非兩造約定之實質福利，對於出差費之往來機票款項，係以機票實支實付之憑證及確有搭乘事實之前提下始為給付，原告既未曾於上開區間實際搭乘上開往返趟次之航程，被告自無給付機票款項之理。
　㈤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就下列事項於本件審理中並無爭執，且有原告薪資帳戶存摺影本(本院卷第29至41頁)、原告護照內頁影本(本院卷第43至51頁)、被告公司退休人員申請表、離職申請書影本(本院卷第171至175頁)及本院勞保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附證物袋內)等在卷可佐，堪信屬實：
　㈠原告自95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派駐於被告位在大陸崑山廠區，原告於111年12月31日退休。
　㈡原告於民國107年至110年間，每年年初均自被告領取年終獎金235,934元。
　㈢原告自108年起迄至退休之111年止，於被告公司之勞保投保薪資為：42,000元。(本院卷第189頁審理筆錄上方第5至12行；本院勞保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附證物袋內參照)
　㈣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原告於109、111年度分別向被告請領來回機票款項各1次。
　㈤被告並未保留、製作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區間之任何差勤紀錄。(本院卷第190頁審理筆錄上方第4至8行參照)
四、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主張請領111年度年終獎金235,934元部分：
　　⒈原告主張伊111年度已完整在被告公司服務，且無工作上過失，自可依勞基法第29條規定請領年終獎金；惟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據該公司《工作規則手冊》(下稱員工手冊)第58、19及2條等規定，年終獎金僅發給發放時仍在職之員工，俾以鼓勵員工來年能為公司更盡心力，就已離職之員工，因已對公司無從效力，自非發放對象，且與年終獎金係恩惠性給予福利目的性質未符，原告據此請求發放，仍非有理云云。
　　⒉惟按「勞基法第29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該條並無關於發放年終獎金時勞工仍應在職之限制規定，此乃因年終獎金之目的係針對全年工作無過失勞工之獎勵給與。故如勞工於事業單位營業年度全年均在職，且當年度工作並無過失，即具領取年終獎金之要件，並不以發放年終獎金時仍在職為必要，否則將誘發事業單位於發放年終獎金前大量裁員之風險。經查本件上訴人確有任職至97年營業年度終了之時，即97年12月31日，且當年度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依上開規定，即具領取年終獎金之要件。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係在98年1月1日離職，而年終獎金係於98年1月26日農曆過年時始發放，發放時上訴人並未在職，故依上開員工管理規章之規定，上訴人不得領取云云。惟被上訴人自訂該項規章限縮領取年終獎金之條件，並於農曆春節前終止與勞工之勞動契約，顯有使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因於翌年春節發放年終獎金前遭資遣，而無法領得上一年度辛勞工作應得之年終獎金，顯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有違，亦有違誠信原則。因此被上訴人據上開員工管理規章之規定，拒絕給付年終獎金，難認有據。」(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查被告公司111年度營業狀態係有盈餘，有被告提出本院之該公司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表1紙可參(本院卷第233至234頁參照)。又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詢囑被告應提出原告111年度差勤考績等資料，俾以查證原告該年度工作狀態是否有工作上過失等情，惟截至本件審理終結時止均未據被告陳明主張原告111年度工作表現有何過失。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度年終獎金，自合於勞基法第29條規定，所請即應准許。又本件審理期間僅據被告否認原告之請領資格，並未據被告精算如原告得領取該年度年終獎金時，可請領之金額若干；又就請領之金額部分，原告已能舉證說明，自107年起迄110年間，其每年均領取相同金額之235,934元年終獎金(本院卷第29至35頁參照)，參以年終獎金於公司計算發放之比例，常以薪資等級為據，則原告既自108年間起迄111年退休時止，按月薪資均為42,000元而無增減有如上述(無爭執事項㈢參照)，從而原告主張111年度得領取之年終獎金金額亦為相同之金額235,934元，自屬有據。
　　⒋被告固辯稱如上，然經本院細繹員工手冊第58、2及19條規定意旨(本院卷第119、129、165頁參照)，均無明言離職員工不得請領年終獎金規定；且觀諸前揭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闡述勞基法第29條關於年終獎金規定意旨，縱然以公司內部規定限縮員工之獎金請領權利，亦於該條之「義務性」規定立法旨趣有違而難認得藉此拘束原告，則本件被告辯稱年終獎金係恩惠性給予、僅發放予在職員工而原告無從請領云云，顯於勞基法第29條之規定有違，所辯自非可採。
　　⒌小結：本件原告主張請領111年度年終獎金235,934元，合於勞基法第29條規定，應予准許。
　㈡就原告主張特別休假日仍出勤而被告應給付薪資149,032元部分：
　　⒈原告主張，因派駐大陸地區，每年即與被告約定得返台5次每次休假8日，合計40日之特別休假(下稱特休假)，又原告109、111年間因受疫情影響僅各返台1次並使用8日之特休假，110年間則未曾使用特休假，從而尚餘13次之特休假合計104日(13次×8日=104日)於退休前均未使用，被告自應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給付伊149,032元之出勤薪資；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被告否認有與原告間有上開約定之每年40日特別休假約定，又特休假並非僅得於台灣使用，原告尚可在大陸駐地使用，則原告主張有104日之特休假因於上開區間未返台致無法使用，並可領取當日之薪資，與事實不符，被告自無從准許等語。
　　⒉查被告於本件審理中未能提出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區間之任何差勤紀錄，業說明如上；而經本院詢以何以未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置備相關紀錄5年，僅據被告陳稱以：因原告係擔任主管職，上下班毋庸打卡，且大陸地區崑山工廠已經結束營業，故無從提出本院參酌等語(本院卷第87頁審理筆錄第6至17行、第190頁審理筆錄第4至8行參照)。而按勞動事件法第35條係規定以：「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同法第36條第1、5項係規定以：「(第1項)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第5項)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本件原告主張未使用特休假之區間為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又前揭區間於本件審理時顯未逾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5年保存期限，被告依法本有備置、提出本院供查證義務，惟被告顯然無法提出，且無正當理由，並致本院無從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命其提出，且其違反前揭規定之情節經核，猶重於法院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命其提出而無正當理由不提出，本件自應類推適用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認定依該證物即員工差勤紀錄應證之事實為真實(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勞上字第28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四、㈣、⒊段意旨參照)。從而於本件卷查資料並無相反佐證下，即應認原告據以護照出入境紀錄主張之106年1月25日起迄111迄111年12月31日止，其歷年請休特休假之紀錄(本院卷第19、23、43至51頁參照)，係與事實相符。況上情亦有被告自製之原告入出境表格紀錄可參(本院卷第69頁下方參照)，兩相對照，內容大致吻合，益發可證原告本件主張之106年間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之請休特休假情形，確如所述。
　　⒊承上，被告固否認與原告間有每年40日特休假之外派特別福利約定，然依兩造提出之原告自105年9月20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全部入出境紀錄顯示(本院卷第19、69頁參照)，原告確實於106、107、108年度每年有平均約5次，每次約8日，合計每年度約在40日上下之返台休假紀錄；又以，本件既未能據被告公提出相關證據反駁原告前揭返台時程係「非」特休假，而事實上屬公差、事假、病假、喪假等性質，揆諸前揭類推適用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法律規定法律效果說明，即應認原告主張之前揭返台時程，均係以特休假請假，為屬實情。從而，本件固然被告否認如上，惟原告既能舉證自106年間起迄疫情爆發前之108年止，每年均固定請特休假約40日左右，復本件並無反證否定其實，並依原告長年外派工作性質而公司給予優於勞基法規定之特休假時日，於常情亦難謂有悖，即應認本件原告已能舉證證明兩造間確有每年度均可享有特休假40日福利之特別約定。
　　⒋第查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因受疫情影響，僅於109年(1月23日至2月5日，含年假)、111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退休，含入境隔離7日)分別各有1次8日之特休假權利行使，110年度則全無返台紀錄(本院卷第23、69頁兩造紀錄參照)，堪認原告於109年有4次、110年有5次、111年有4次，每次為期8日之特休假未休假而仍有上班出勤，與事實吻合。則原告主張3年合計有104日((4+5+4)×8日=104日)特休假未使用，且均有出勤，亦堪認定為真。又以，原告自109年起迄111年退休時止，按月薪資均為42,000元為兩造無爭執，折算原告日薪應為：1,400元(計算式：42,000元÷30日=1,400元)，從而原告本於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主張被告另發給：145,600元(計算式：1,400元×104日＝145,600元)薪資，合於前開規定，本院即應照准。至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⒌被告固辯稱，在大陸地區亦可請特休假，非以返台方可行使，原告主張並非有理云云；然查，本件既未能據被告提出原告差勤紀錄，自無從核實原告究竟有無在大陸駐地行使特休假權利，則縱然被告前開所辯為真，亦無從為其有利認定。至被告亦辯稱，111年12月10日原告已返台，截至同年月31日原告退休，原告均未進被告公司服務，則此區間合計達21日，亦均屬原告之特別休假期間，自應予扣除而不應列入前揭104日內計算等語。然查，就此22日而言，原告已自承其中8日確屬特休假請假，則被告未予指派原告任務之期間，僅剩14日有爭議。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前於111年9月29日，就入境人員公布新自主防疫措施，內容略以：『入境日為第0天，進行「7天自主防疫」，自主防疫地點以符合1人1室(獨立衛浴)條件之自宅或親友住所或旅館為原則。』等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參照)；則其中含入境當日起算至少應有8日為自主防疫期間而原告無法按時出勤，斯屬正當理由，並經扣除上開8日後，本件僅餘6日係被告爭執原告未到勤之爭議日數。又以，原告自95年間起受雇被告係外派而長駐大陸崑山廠區，此為兩造無爭執，並被告亦自陳，原告於被告台灣地區並無辦公場域，且原告自111年12月10日返台後，即已著手辦理退休申請，再被告大陸崑山廠區業於110年12月20日即已決議結束營運，並自111年1月起資遣員工，亦為被告自認(本院卷第65頁被告民事答辯狀第四段參照)，從而原告於退休前之上開6日區間，被告查無業務指派原告特別從事，於上情並無明顯扞格處，堪認原告縱然未於此6日期間確實到勤，亦非屬可歸責於原告之情形，並本件未據被告提出反證證明原告確實抗拒此6日期間之任何業務安排，本件所餘6日爭議期間，自無從如被告所辯而能逕認係原告行使其特休假權利日數，被告前揭所辯與卷查資料未符，難以採認。
　　⒍小結：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145,600元之特休假未休之薪資，於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並無不合，自應准許；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就原告主張支付之109年起迄111年間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錢合計223,600元部分：
　　⒈原告固主張，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此3年期間，原告僅於109、111年各返台1次，合計109、110、111年度，分別有4次、5次、4次之往返機票福利未行使，又每次往返機票錢約17,200元均由被告公司支付，則合計13次未搭乘之來回機票共計223,600元(17,200元×13次=223,600元)，亦應由被告公司補行支付云云；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機票補貼，係以實支實付為公司政策，原告既因故未返台而未搭乘往返兩岸班機，自無從主張被告支應此部分金額之旅費等語。
　　⒉而查，原告前揭機票錢每往返趟次17,200元為實質補貼，即屬外派津貼，不論有無搭乘，被告均應照價支付乙情，並未據原告舉證說明其實。又以，原告固舉原證5(本院卷第203頁)之被告公司人事經理電子郵件回復為佐，擬證明上情屬實；然依該電子郵件內容以觀，至多僅能得出被告公司人事經理回覆原告詢問是否代訂、代付機票金額予以肯定之意，並無從推論出每年有5次，每次17,200元機票錢為原告外派之兩造特約福利內容之一部，原告此部分舉證，自有未足，難認與實情相符。況被告前開所辯此部分款項係實支實付性質，於一般社會通念亦無不符之處，益證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非有據，本院即無從准許所請。
　　⒊小結：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搭乘之機票錢合計223,600元，並非有據，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9條規定給付111年度之年終獎金235,934元，以及依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給付特別休假未休之薪資145,600元，合計被告本件應給付原告381,534元(235,934元+145,600元=381,534元)，暨前開金額自112年10月27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59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應駁回起訴。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假執行，惟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應宣告假執行，原告前揭聲請僅為督促本院依上規定辦理；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命被告於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3號

原      告  柯錦樹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被      告  臺豪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CHEN HAO



訴訟代理人  蔡政龍  

            陳玉津  

            吳小燕律師

            黃家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1,534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7日

    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40，餘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381,534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自民國95年8月1日起受僱被告並派駐至被告位於中國大陸

    之崑山廠區，迄至111年12月31日退休止，伊每月之薪資約

    為人民幣1萬元（折合新臺幣約為43,000元）。而被告為體

    恤伊外派辛勞，遂與伊有下列各項之特別勞動條件約定：①

    伊每年可返台5次，每次休假8天，合計伊之年度特別休假為

    優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40天(5次×8天=40天)；

    ②每次來回機票金額合計約人民幣4,000元（折合新臺幣約17

    ,200元），悉由被告支付，1年支付5次；③於退休前之民國1

    07年至110年間，伊每年均可領取年終獎金新臺幣(下同)235

    ,934元。

　㈡嗣於109年1月至000年00月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班機停駛，

    以及出入境隔離檢疫措施嚴峻等不可歸責於伊之因素，致伊

    大部分時間均滯留派駐地而未返台休假，伊僅於109年、111

    年各返台1次休假8天外，其餘時間均未曾動用前開兩造約定

    之40天特別休假日，且於此期間，伊仍於大陸地區戮力從公

    ，未有懈怠；依此計算，自109年1月1日起算至111年12月31

    日伊退休之時止，合計仍有未使用之特別休假日共104日。(

    計算式：32日【40天-8天=32天/109年度】+40日【110年度

    】+32日【40天-8天=32天/111年度】=104日)

　㈢後被告大陸地區事業亦因經營不善，已於111年間結束該廠區

    營運，伊即於111年12月10日返台，並於同年月31日申請退

    休而獲被告允准。惟被告迄今仍積欠伊下列金額款項尚未支

    付，迭經伊催討，均遭被告置之不理：

　　⑴111年度之年終獎金：235,934元。

　　⑵109年起迄111年間未休假之特別休假日出勤薪資：149,032

      元。(計算式：104日×43,000元÷30日=149,032元)

　　⑶109年起迄111年間合計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錢：223,600

      元。(計算式：｛4次【5次-1次=4次/109年度】+5次【110

      年年度】+4次【5次-1次=4次/111年度】｝×17,200元=223,

      600元)

　　⑷合計：608,566元(計算式：235,934+149,032+223,600=608

      ,566)。

　㈣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37條、第38條等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原告608,566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自95年8月1日聘僱原告後，即派駐其至大陸崑山豪漢金

    屬有限公司（下稱豪漢公司）任職副理，薪資部分被告方面

    給薪為41,000元（扣除勞健保後實領39,467元）；豪漢公司

    則每月另給付人民幣10,000元予原告。

　㈡就111年度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不爭執未發放予原告，且不爭執自107起至109年間，每

    年均給付原告年終獎金235,934元。惟此前之其餘年度均未

    有相同之金額，蓋因年終獎金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

    算且有盈餘之前提下，以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為發放對

    象，性質上屬恩惠性給予，且以發放時仍在職之從業人員為

    必要。而查，豪漢公司嗣因業績下滑，已於110年12月20日

    決議終止營運，並於111年度實施員工解散方案，同年0月間

    開始遣散員工，於1月底前業已遣散約7成員工，迄至112年6

    月5日時完成所有員工遣散工作，顯見豪漢公司於111年度之

    工作量不大，原告工作貢獻度與往年自相差甚遠。又原告已

    於111年12月31日退休，而被告於112年間發放111年度年終

    獎金時，原告已非被告現職從業人員，被告未發放111年度

    年終獎金予原告，符合被告之《工作規則手冊》第58、2、19

    條等規定。

　㈢就原告主張之特別休假日仍出勤而應給付薪資部分：

　　查原告為管理職，於豪漢公司上下班不用打卡，休假自行安

    排，除返台休假時，會告知被告代訂機票、負擔機票費，其

    休假具有高度自主權，且於疫情期間因故不能返台，亦不等

    同其於工作地點未能休假，兩造未曾約定原告應返台才算休

    假，被告亦未給付任何派駐大陸員工不休假獎金。退步言之

    ，縱本件認應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核算原告之特別休假日數

    ，惟原告於111年12月10日返台後，迄至同年12月31日退休

    時止，合計達21天未曾至被告公司上班，則依其年資估算，

    亦應認111年間其特別休假日數已悉數使用完畢，被告自無

    依勞基法給付薪資義務。

　㈣就原告主張支付之109年起迄111年間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

    錢部分：

　　查本件被告爾來僅協助原告訂購機票，為代收代付性質，非

    屬僱傭關係中勞務提供之對價關係，更非兩造約定之實質福

    利，對於出差費之往來機票款項，係以機票實支實付之憑證

    及確有搭乘事實之前提下始為給付，原告既未曾於上開區間

    實際搭乘上開往返趟次之航程，被告自無給付機票款項之理

    。

　㈤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就下列事項於本件審理中並無爭執，且有原告薪資帳戶

    存摺影本(本院卷第29至41頁)、原告護照內頁影本(本院卷

    第43至51頁)、被告公司退休人員申請表、離職申請書影本(

    本院卷第171至175頁)及本院勞保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

    附證物袋內)等在卷可佐，堪信屬實：

　㈠原告自95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派駐於被告位在大陸崑

    山廠區，原告於111年12月31日退休。

　㈡原告於民國107年至110年間，每年年初均自被告領取年終獎

    金235,934元。

　㈢原告自108年起迄至退休之111年止，於被告公司之勞保投保

    薪資為：42,000元。(本院卷第189頁審理筆錄上方第5至12

    行；本院勞保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附證物袋內參照)

　㈣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原告於109、111年度分

    別向被告請領來回機票款項各1次。

　㈤被告並未保留、製作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

    區間之任何差勤紀錄。(本院卷第190頁審理筆錄上方第4至8

    行參照)

四、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主張請領111年度年終獎金235,934元部分：

　　⒈原告主張伊111年度已完整在被告公司服務，且無工作上過

      失，自可依勞基法第29條規定請領年終獎金；惟為被告否

      認，辯稱，依據該公司《工作規則手冊》(下稱員工手冊)第

      58、19及2條等規定，年終獎金僅發給發放時仍在職之員

      工，俾以鼓勵員工來年能為公司更盡心力，就已離職之員

      工，因已對公司無從效力，自非發放對象，且與年終獎金

      係恩惠性給予福利目的性質未符，原告據此請求發放，仍

      非有理云云。

　　⒉惟按「勞基法第29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該條並無關於發放年終獎金時勞工仍應在職之限制規定，此乃因年終獎金之目的係針對全年工作無過失勞工之獎勵給與。故如勞工於事業單位營業年度全年均在職，且當年度工作並無過失，即具領取年終獎金之要件，並不以發放年終獎金時仍在職為必要，否則將誘發事業單位於發放年終獎金前大量裁員之風險。經查本件上訴人確有任職至97年營業年度終了之時，即97年12月31日，且當年度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依上開規定，即具領取年終獎金之要件。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係在98年1月1日離職，而年終獎金係於98年1月26日農曆過年時始發放，發放時上訴人並未在職，故依上開員工管理規章之規定，上訴人不得領取云云。惟被上訴人自訂該項規章限縮領取年終獎金之條件，並於農曆春節前終止與勞工之勞動契約，顯有使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因於翌年春節發放年終獎金前遭資遣，而無法領得上一年度辛勞工作應得之年終獎金，顯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有違，亦有違誠信原則。因此被上訴人據上開員工管理規章之規定，拒絕給付年終獎金，難認有據。」(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查被告公司111年度營業狀態係有盈餘，有被告提出本院之

      該公司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表1紙可參(本院卷第2

      33至234頁參照)。又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詢囑被告應提出原

      告111年度差勤考績等資料，俾以查證原告該年度工作狀

      態是否有工作上過失等情，惟截至本件審理終結時止均未

      據被告陳明主張原告111年度工作表現有何過失。揆諸前

      揭說明，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度年終獎金，自合

      於勞基法第29條規定，所請即應准許。又本件審理期間僅

      據被告否認原告之請領資格，並未據被告精算如原告得領

      取該年度年終獎金時，可請領之金額若干；又就請領之金

      額部分，原告已能舉證說明，自107年起迄110年間，其每

      年均領取相同金額之235,934元年終獎金(本院卷第29至35

      頁參照)，參以年終獎金於公司計算發放之比例，常以薪

      資等級為據，則原告既自108年間起迄111年退休時止，按

      月薪資均為42,000元而無增減有如上述(無爭執事項㈢參照

      )，從而原告主張111年度得領取之年終獎金金額亦為相同

      之金額235,934元，自屬有據。

　　⒋被告固辯稱如上，然經本院細繹員工手冊第58、2及19條規

      定意旨(本院卷第119、129、165頁參照)，均無明言離職

      員工不得請領年終獎金規定；且觀諸前揭臺灣高等法院民

      事判決闡述勞基法第29條關於年終獎金規定意旨，縱然以

      公司內部規定限縮員工之獎金請領權利，亦於該條之「義

      務性」規定立法旨趣有違而難認得藉此拘束原告，則本件

      被告辯稱年終獎金係恩惠性給予、僅發放予在職員工而原

      告無從請領云云，顯於勞基法第29條之規定有違，所辯自

      非可採。

　　⒌小結：本件原告主張請領111年度年終獎金235,934元，合

      於勞基法第29條規定，應予准許。

　㈡就原告主張特別休假日仍出勤而被告應給付薪資149,032元部

    分：

　　⒈原告主張，因派駐大陸地區，每年即與被告約定得返台5次

      每次休假8日，合計40日之特別休假(下稱特休假)，又原

      告109、111年間因受疫情影響僅各返台1次並使用8日之特

      休假，110年間則未曾使用特休假，從而尚餘13次之特休

      假合計104日(13次×8日=104日)於退休前均未使用，被告

      自應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給付伊149,032元之

      出勤薪資；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被告否認有與原告

      間有上開約定之每年40日特別休假約定，又特休假並非僅

      得於台灣使用，原告尚可在大陸駐地使用，則原告主張有

      104日之特休假因於上開區間未返台致無法使用，並可領

      取當日之薪資，與事實不符，被告自無從准許等語。

　　⒉查被告於本件審理中未能提出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

      年12月31日區間之任何差勤紀錄，業說明如上；而經本院

      詢以何以未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置備相關紀錄5年，

      僅據被告陳稱以：因原告係擔任主管職，上下班毋庸打卡

      ，且大陸地區崑山工廠已經結束營業，故無從提出本院參

      酌等語(本院卷第87頁審理筆錄第6至17行、第190頁審理

      筆錄第4至8行參照)。而按勞動事件法第35條係規定以：

      「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

      出之義務。」；同法第36條第1、5項係規定以：「(第1項

      )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

      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

      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第5項)當事

      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

      之事實為真實。」本件原告主張未使用特休假之區間為10

      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又前揭區間於本件審理

      時顯未逾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5年保存期限

      ，被告依法本有備置、提出本院供查證義務，惟被告顯然

      無法提出，且無正當理由，並致本院無從依勞動事件法第

      36條第1項規定命其提出，且其違反前揭規定之情節經核

      ，猶重於法院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命其提出而

      無正當理由不提出，本件自應類推適用同法第36條第5項

      規定，認定依該證物即員工差勤紀錄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勞上字第28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

      由欄第四、㈣、⒊段意旨參照)。從而於本件卷查資料並無

      相反佐證下，即應認原告據以護照出入境紀錄主張之106

      年1月25日起迄111迄111年12月31日止，其歷年請休特休

      假之紀錄(本院卷第19、23、43至51頁參照)，係與事實相

      符。況上情亦有被告自製之原告入出境表格紀錄可參(本

      院卷第69頁下方參照)，兩相對照，內容大致吻合，益發

      可證原告本件主張之106年間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之請休

      特休假情形，確如所述。

　　⒊承上，被告固否認與原告間有每年40日特休假之外派特別

      福利約定，然依兩造提出之原告自105年9月20日起迄111

      年12月31日止全部入出境紀錄顯示(本院卷第19、69頁參

      照)，原告確實於106、107、108年度每年有平均約5次，

      每次約8日，合計每年度約在40日上下之返台休假紀錄；

      又以，本件既未能據被告公提出相關證據反駁原告前揭返

      台時程係「非」特休假，而事實上屬公差、事假、病假、

      喪假等性質，揆諸前揭類推適用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

      法律規定法律效果說明，即應認原告主張之前揭返台時程

      ，均係以特休假請假，為屬實情。從而，本件固然被告否

      認如上，惟原告既能舉證自106年間起迄疫情爆發前之108

      年止，每年均固定請特休假約40日左右，復本件並無反證

      否定其實，並依原告長年外派工作性質而公司給予優於勞

      基法規定之特休假時日，於常情亦難謂有悖，即應認本件

      原告已能舉證證明兩造間確有每年度均可享有特休假40日

      福利之特別約定。

　　⒋第查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因受疫情

      影響，僅於109年(1月23日至2月5日，含年假)、111年(12

      月10日至12月31日退休，含入境隔離7日)分別各有1次8日

      之特休假權利行使，110年度則全無返台紀錄(本院卷第23

      、69頁兩造紀錄參照)，堪認原告於109年有4次、110年有

      5次、111年有4次，每次為期8日之特休假未休假而仍有上

      班出勤，與事實吻合。則原告主張3年合計有104日((4+5+

      4)×8日=104日)特休假未使用，且均有出勤，亦堪認定為

      真。又以，原告自109年起迄111年退休時止，按月薪資均

      為42,000元為兩造無爭執，折算原告日薪應為：1,400元(

      計算式：42,000元÷30日=1,400元)，從而原告本於勞基法

      第38條第4項規定，主張被告另發給：145,600元(計算式

      ：1,400元×104日＝145,600元)薪資，合於前開規定，本院

      即應照准。至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

　　⒌被告固辯稱，在大陸地區亦可請特休假，非以返台方可行

      使，原告主張並非有理云云；然查，本件既未能據被告提

      出原告差勤紀錄，自無從核實原告究竟有無在大陸駐地行

      使特休假權利，則縱然被告前開所辯為真，亦無從為其有

      利認定。至被告亦辯稱，111年12月10日原告已返台，截

      至同年月31日原告退休，原告均未進被告公司服務，則此

      區間合計達21日，亦均屬原告之特別休假期間，自應予扣

      除而不應列入前揭104日內計算等語。然查，就此22日而

      言，原告已自承其中8日確屬特休假請假，則被告未予指

      派原告任務之期間，僅剩14日有爭議。又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前於111年9月29日，就入境人員公布新自主防疫措

      施，內容略以：『入境日為第0天，進行「7天自主防疫」

      ，自主防疫地點以符合1人1室(獨立衛浴)條件之自宅或親

      友住所或旅館為原則。』等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

      參照)；則其中含入境當日起算至少應有8日為自主防疫期

      間而原告無法按時出勤，斯屬正當理由，並經扣除上開8

      日後，本件僅餘6日係被告爭執原告未到勤之爭議日數。

      又以，原告自95年間起受雇被告係外派而長駐大陸崑山廠

      區，此為兩造無爭執，並被告亦自陳，原告於被告台灣地

      區並無辦公場域，且原告自111年12月10日返台後，即已

      著手辦理退休申請，再被告大陸崑山廠區業於110年12月2

      0日即已決議結束營運，並自111年1月起資遣員工，亦為

      被告自認(本院卷第65頁被告民事答辯狀第四段參照)，從

      而原告於退休前之上開6日區間，被告查無業務指派原告

      特別從事，於上情並無明顯扞格處，堪認原告縱然未於此

      6日期間確實到勤，亦非屬可歸責於原告之情形，並本件

      未據被告提出反證證明原告確實抗拒此6日期間之任何業

      務安排，本件所餘6日爭議期間，自無從如被告所辯而能

      逕認係原告行使其特休假權利日數，被告前揭所辯與卷查

      資料未符，難以採認。

　　⒍小結：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145,600元之特休假

      未休之薪資，於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並無不合，自應

      准許；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就原告主張支付之109年起迄111年間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

    錢合計223,600元部分：

　　⒈原告固主張，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此3年

      期間，原告僅於109、111年各返台1次，合計109、110、1

      11年度，分別有4次、5次、4次之往返機票福利未行使，

      又每次往返機票錢約17,200元均由被告公司支付，則合計

      13次未搭乘之來回機票共計223,600元(17,200元×13次=22

      3,600元)，亦應由被告公司補行支付云云；惟為被告否認

      ，辯稱略以：機票補貼，係以實支實付為公司政策，原告

      既因故未返台而未搭乘往返兩岸班機，自無從主張被告支

      應此部分金額之旅費等語。

　　⒉而查，原告前揭機票錢每往返趟次17,200元為實質補貼，

      即屬外派津貼，不論有無搭乘，被告均應照價支付乙情，

      並未據原告舉證說明其實。又以，原告固舉原證5(本院卷

      第203頁)之被告公司人事經理電子郵件回復為佐，擬證明

      上情屬實；然依該電子郵件內容以觀，至多僅能得出被告

      公司人事經理回覆原告詢問是否代訂、代付機票金額予以

      肯定之意，並無從推論出每年有5次，每次17,200元機票

      錢為原告外派之兩造特約福利內容之一部，原告此部分舉

      證，自有未足，難認與實情相符。況被告前開所辯此部分

      款項係實支實付性質，於一般社會通念亦無不符之處，益

      證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非有據，本院即無從准許所請。

　　⒊小結：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搭乘之機票錢合計2

      23,600元，並非有據，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9條規定給付11

    1年度之年終獎金235,934元，以及依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

    給付特別休假未休之薪資145,600元，合計被告本件應給付

    原告381,534元(235,934元+145,600元=381,534元)，暨前開

    金額自112年10月27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59頁

    送達證書參照)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均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無理

    由，不應准許，應駁回起訴。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假執行，惟本件

    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

    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應宣告假執行，原告前揭聲請僅

    為督促本院依上規定辦理；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

    命被告於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3號

原      告  柯錦樹  

訴訟代理人  胡高誠律師

被      告  臺豪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CHEN HAO



訴訟代理人  蔡政龍  

            陳玉津  

            吳小燕律師

            黃家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1,534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7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40，餘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381,53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自民國95年8月1日起受僱被告並派駐至被告位於中國大陸之崑山廠區，迄至111年12月31日退休止，伊每月之薪資約為人民幣1萬元（折合新臺幣約為43,000元）。而被告為體恤伊外派辛勞，遂與伊有下列各項之特別勞動條件約定：①伊每年可返台5次，每次休假8天，合計伊之年度特別休假為優於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40天(5次×8天=40天)；②每次來回機票金額合計約人民幣4,000元（折合新臺幣約17,200元），悉由被告支付，1年支付5次；③於退休前之民國107年至110年間，伊每年均可領取年終獎金新臺幣(下同)235,934元。

　㈡嗣於109年1月至000年00月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班機停駛，以及出入境隔離檢疫措施嚴峻等不可歸責於伊之因素，致伊大部分時間均滯留派駐地而未返台休假，伊僅於109年、111年各返台1次休假8天外，其餘時間均未曾動用前開兩造約定之40天特別休假日，且於此期間，伊仍於大陸地區戮力從公，未有懈怠；依此計算，自109年1月1日起算至111年12月31日伊退休之時止，合計仍有未使用之特別休假日共104日。(計算式：32日【40天-8天=32天/109年度】+40日【110年度】+32日【40天-8天=32天/111年度】=104日)

　㈢後被告大陸地區事業亦因經營不善，已於111年間結束該廠區營運，伊即於111年12月10日返台，並於同年月31日申請退休而獲被告允准。惟被告迄今仍積欠伊下列金額款項尚未支付，迭經伊催討，均遭被告置之不理：

　　⑴111年度之年終獎金：235,934元。

　　⑵109年起迄111年間未休假之特別休假日出勤薪資：149,032元。(計算式：104日×43,000元÷30日=149,032元)

　　⑶109年起迄111年間合計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錢：223,600元。(計算式：｛4次【5次-1次=4次/109年度】+5次【110年年度】+4次【5次-1次=4次/111年度】｝×17,200元=223,600元)

　　⑷合計：608,566元(計算式：235,934+149,032+223,600=608,566)。

　㈣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37條、第38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⑴被告應給付原告608,5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自95年8月1日聘僱原告後，即派駐其至大陸崑山豪漢金屬有限公司（下稱豪漢公司）任職副理，薪資部分被告方面給薪為41,000元（扣除勞健保後實領39,467元）；豪漢公司則每月另給付人民幣10,000元予原告。

　㈡就111年度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不爭執未發放予原告，且不爭執自107起至109年間，每年均給付原告年終獎金235,934元。惟此前之其餘年度均未有相同之金額，蓋因年終獎金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且有盈餘之前提下，以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為發放對象，性質上屬恩惠性給予，且以發放時仍在職之從業人員為必要。而查，豪漢公司嗣因業績下滑，已於110年12月20日決議終止營運，並於111年度實施員工解散方案，同年0月間開始遣散員工，於1月底前業已遣散約7成員工，迄至112年6月5日時完成所有員工遣散工作，顯見豪漢公司於111年度之工作量不大，原告工作貢獻度與往年自相差甚遠。又原告已於111年12月31日退休，而被告於112年間發放111年度年終獎金時，原告已非被告現職從業人員，被告未發放111年度年終獎金予原告，符合被告之《工作規則手冊》第58、2、19條等規定。

　㈢就原告主張之特別休假日仍出勤而應給付薪資部分：

　　查原告為管理職，於豪漢公司上下班不用打卡，休假自行安排，除返台休假時，會告知被告代訂機票、負擔機票費，其休假具有高度自主權，且於疫情期間因故不能返台，亦不等同其於工作地點未能休假，兩造未曾約定原告應返台才算休假，被告亦未給付任何派駐大陸員工不休假獎金。退步言之，縱本件認應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核算原告之特別休假日數，惟原告於111年12月10日返台後，迄至同年12月31日退休時止，合計達21天未曾至被告公司上班，則依其年資估算，亦應認111年間其特別休假日數已悉數使用完畢，被告自無依勞基法給付薪資義務。

　㈣就原告主張支付之109年起迄111年間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錢部分：

　　查本件被告爾來僅協助原告訂購機票，為代收代付性質，非屬僱傭關係中勞務提供之對價關係，更非兩造約定之實質福利，對於出差費之往來機票款項，係以機票實支實付之憑證及確有搭乘事實之前提下始為給付，原告既未曾於上開區間實際搭乘上開往返趟次之航程，被告自無給付機票款項之理。

　㈤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就下列事項於本件審理中並無爭執，且有原告薪資帳戶存摺影本(本院卷第29至41頁)、原告護照內頁影本(本院卷第43至51頁)、被告公司退休人員申請表、離職申請書影本(本院卷第171至175頁)及本院勞保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附證物袋內)等在卷可佐，堪信屬實：

　㈠原告自95年8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並派駐於被告位在大陸崑山廠區，原告於111年12月31日退休。

　㈡原告於民國107年至110年間，每年年初均自被告領取年終獎金235,934元。

　㈢原告自108年起迄至退休之111年止，於被告公司之勞保投保薪資為：42,000元。(本院卷第189頁審理筆錄上方第5至12行；本院勞保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附證物袋內參照)

　㈣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原告於109、111年度分別向被告請領來回機票款項各1次。

　㈤被告並未保留、製作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區間之任何差勤紀錄。(本院卷第190頁審理筆錄上方第4至8行參照)

四、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主張請領111年度年終獎金235,934元部分：

　　⒈原告主張伊111年度已完整在被告公司服務，且無工作上過失，自可依勞基法第29條規定請領年終獎金；惟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據該公司《工作規則手冊》(下稱員工手冊)第58、19及2條等規定，年終獎金僅發給發放時仍在職之員工，俾以鼓勵員工來年能為公司更盡心力，就已離職之員工，因已對公司無從效力，自非發放對象，且與年終獎金係恩惠性給予福利目的性質未符，原告據此請求發放，仍非有理云云。

　　⒉惟按「勞基法第29條規定，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該條並無關於發放年終獎金時勞工仍應在職之限制規定，此乃因年終獎金之目的係針對全年工作無過失勞工之獎勵給與。故如勞工於事業單位營業年度全年均在職，且當年度工作並無過失，即具領取年終獎金之要件，並不以發放年終獎金時仍在職為必要，否則將誘發事業單位於發放年終獎金前大量裁員之風險。經查本件上訴人確有任職至97年營業年度終了之時，即97年12月31日，且當年度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依上開規定，即具領取年終獎金之要件。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係在98年1月1日離職，而年終獎金係於98年1月26日農曆過年時始發放，發放時上訴人並未在職，故依上開員工管理規章之規定，上訴人不得領取云云。惟被上訴人自訂該項規章限縮領取年終獎金之條件，並於農曆春節前終止與勞工之勞動契約，顯有使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因於翌年春節發放年終獎金前遭資遣，而無法領得上一年度辛勞工作應得之年終獎金，顯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有違，亦有違誠信原則。因此被上訴人據上開員工管理規章之規定，拒絕給付年終獎金，難認有據。」(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勞上易字第3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查被告公司111年度營業狀態係有盈餘，有被告提出本院之該公司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表1紙可參(本院卷第233至234頁參照)。又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詢囑被告應提出原告111年度差勤考績等資料，俾以查證原告該年度工作狀態是否有工作上過失等情，惟截至本件審理終結時止均未據被告陳明主張原告111年度工作表現有何過失。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度年終獎金，自合於勞基法第29條規定，所請即應准許。又本件審理期間僅據被告否認原告之請領資格，並未據被告精算如原告得領取該年度年終獎金時，可請領之金額若干；又就請領之金額部分，原告已能舉證說明，自107年起迄110年間，其每年均領取相同金額之235,934元年終獎金(本院卷第29至35頁參照)，參以年終獎金於公司計算發放之比例，常以薪資等級為據，則原告既自108年間起迄111年退休時止，按月薪資均為42,000元而無增減有如上述(無爭執事項㈢參照)，從而原告主張111年度得領取之年終獎金金額亦為相同之金額235,934元，自屬有據。

　　⒋被告固辯稱如上，然經本院細繹員工手冊第58、2及19條規定意旨(本院卷第119、129、165頁參照)，均無明言離職員工不得請領年終獎金規定；且觀諸前揭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闡述勞基法第29條關於年終獎金規定意旨，縱然以公司內部規定限縮員工之獎金請領權利，亦於該條之「義務性」規定立法旨趣有違而難認得藉此拘束原告，則本件被告辯稱年終獎金係恩惠性給予、僅發放予在職員工而原告無從請領云云，顯於勞基法第29條之規定有違，所辯自非可採。

　　⒌小結：本件原告主張請領111年度年終獎金235,934元，合於勞基法第29條規定，應予准許。

　㈡就原告主張特別休假日仍出勤而被告應給付薪資149,032元部分：

　　⒈原告主張，因派駐大陸地區，每年即與被告約定得返台5次每次休假8日，合計40日之特別休假(下稱特休假)，又原告109、111年間因受疫情影響僅各返台1次並使用8日之特休假，110年間則未曾使用特休假，從而尚餘13次之特休假合計104日(13次×8日=104日)於退休前均未使用，被告自應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給付伊149,032元之出勤薪資；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被告否認有與原告間有上開約定之每年40日特別休假約定，又特休假並非僅得於台灣使用，原告尚可在大陸駐地使用，則原告主張有104日之特休假因於上開區間未返台致無法使用，並可領取當日之薪資，與事實不符，被告自無從准許等語。

　　⒉查被告於本件審理中未能提出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區間之任何差勤紀錄，業說明如上；而經本院詢以何以未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置備相關紀錄5年，僅據被告陳稱以：因原告係擔任主管職，上下班毋庸打卡，且大陸地區崑山工廠已經結束營業，故無從提出本院參酌等語(本院卷第87頁審理筆錄第6至17行、第190頁審理筆錄第4至8行參照)。而按勞動事件法第35條係規定以：「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同法第36條第1、5項係規定以：「(第1項)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第5項)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本件原告主張未使用特休假之區間為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又前揭區間於本件審理時顯未逾勞基法第30條第5項規定之出勤紀錄5年保存期限，被告依法本有備置、提出本院供查證義務，惟被告顯然無法提出，且無正當理由，並致本院無從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命其提出，且其違反前揭規定之情節經核，猶重於法院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命其提出而無正當理由不提出，本件自應類推適用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認定依該證物即員工差勤紀錄應證之事實為真實(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勞上字第28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四、㈣、⒊段意旨參照)。從而於本件卷查資料並無相反佐證下，即應認原告據以護照出入境紀錄主張之106年1月25日起迄111迄111年12月31日止，其歷年請休特休假之紀錄(本院卷第19、23、43至51頁參照)，係與事實相符。況上情亦有被告自製之原告入出境表格紀錄可參(本院卷第69頁下方參照)，兩相對照，內容大致吻合，益發可證原告本件主張之106年間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之請休特休假情形，確如所述。

　　⒊承上，被告固否認與原告間有每年40日特休假之外派特別福利約定，然依兩造提出之原告自105年9月20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全部入出境紀錄顯示(本院卷第19、69頁參照)，原告確實於106、107、108年度每年有平均約5次，每次約8日，合計每年度約在40日上下之返台休假紀錄；又以，本件既未能據被告公提出相關證據反駁原告前揭返台時程係「非」特休假，而事實上屬公差、事假、病假、喪假等性質，揆諸前揭類推適用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法律規定法律效果說明，即應認原告主張之前揭返台時程，均係以特休假請假，為屬實情。從而，本件固然被告否認如上，惟原告既能舉證自106年間起迄疫情爆發前之108年止，每年均固定請特休假約40日左右，復本件並無反證否定其實，並依原告長年外派工作性質而公司給予優於勞基法規定之特休假時日，於常情亦難謂有悖，即應認本件原告已能舉證證明兩造間確有每年度均可享有特休假40日福利之特別約定。

　　⒋第查原告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因受疫情影響，僅於109年(1月23日至2月5日，含年假)、111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退休，含入境隔離7日)分別各有1次8日之特休假權利行使，110年度則全無返台紀錄(本院卷第23、69頁兩造紀錄參照)，堪認原告於109年有4次、110年有5次、111年有4次，每次為期8日之特休假未休假而仍有上班出勤，與事實吻合。則原告主張3年合計有104日((4+5+4)×8日=104日)特休假未使用，且均有出勤，亦堪認定為真。又以，原告自109年起迄111年退休時止，按月薪資均為42,000元為兩造無爭執，折算原告日薪應為：1,400元(計算式：42,000元÷30日=1,400元)，從而原告本於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主張被告另發給：145,600元(計算式：1,400元×104日＝145,600元)薪資，合於前開規定，本院即應照准。至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⒌被告固辯稱，在大陸地區亦可請特休假，非以返台方可行使，原告主張並非有理云云；然查，本件既未能據被告提出原告差勤紀錄，自無從核實原告究竟有無在大陸駐地行使特休假權利，則縱然被告前開所辯為真，亦無從為其有利認定。至被告亦辯稱，111年12月10日原告已返台，截至同年月31日原告退休，原告均未進被告公司服務，則此區間合計達21日，亦均屬原告之特別休假期間，自應予扣除而不應列入前揭104日內計算等語。然查，就此22日而言，原告已自承其中8日確屬特休假請假，則被告未予指派原告任務之期間，僅剩14日有爭議。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前於111年9月29日，就入境人員公布新自主防疫措施，內容略以：『入境日為第0天，進行「7天自主防疫」，自主防疫地點以符合1人1室(獨立衛浴)條件之自宅或親友住所或旅館為原則。』等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參照)；則其中含入境當日起算至少應有8日為自主防疫期間而原告無法按時出勤，斯屬正當理由，並經扣除上開8日後，本件僅餘6日係被告爭執原告未到勤之爭議日數。又以，原告自95年間起受雇被告係外派而長駐大陸崑山廠區，此為兩造無爭執，並被告亦自陳，原告於被告台灣地區並無辦公場域，且原告自111年12月10日返台後，即已著手辦理退休申請，再被告大陸崑山廠區業於110年12月20日即已決議結束營運，並自111年1月起資遣員工，亦為被告自認(本院卷第65頁被告民事答辯狀第四段參照)，從而原告於退休前之上開6日區間，被告查無業務指派原告特別從事，於上情並無明顯扞格處，堪認原告縱然未於此6日期間確實到勤，亦非屬可歸責於原告之情形，並本件未據被告提出反證證明原告確實抗拒此6日期間之任何業務安排，本件所餘6日爭議期間，自無從如被告所辯而能逕認係原告行使其特休假權利日數，被告前揭所辯與卷查資料未符，難以採認。

　　⒍小結：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145,600元之特休假未休之薪資，於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並無不合，自應准許；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就原告主張支付之109年起迄111年間未搭乘之13次來回機票錢合計223,600元部分：

　　⒈原告固主張，自109年1月1日起迄111年12月31日止，此3年期間，原告僅於109、111年各返台1次，合計109、110、111年度，分別有4次、5次、4次之往返機票福利未行使，又每次往返機票錢約17,200元均由被告公司支付，則合計13次未搭乘之來回機票共計223,600元(17,200元×13次=223,600元)，亦應由被告公司補行支付云云；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機票補貼，係以實支實付為公司政策，原告既因故未返台而未搭乘往返兩岸班機，自無從主張被告支應此部分金額之旅費等語。

　　⒉而查，原告前揭機票錢每往返趟次17,200元為實質補貼，即屬外派津貼，不論有無搭乘，被告均應照價支付乙情，並未據原告舉證說明其實。又以，原告固舉原證5(本院卷第203頁)之被告公司人事經理電子郵件回復為佐，擬證明上情屬實；然依該電子郵件內容以觀，至多僅能得出被告公司人事經理回覆原告詢問是否代訂、代付機票金額予以肯定之意，並無從推論出每年有5次，每次17,200元機票錢為原告外派之兩造特約福利內容之一部，原告此部分舉證，自有未足，難認與實情相符。況被告前開所辯此部分款項係實支實付性質，於一般社會通念亦無不符之處，益證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非有據，本院即無從准許所請。

　　⒊小結：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搭乘之機票錢合計223,600元，並非有據，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應依勞基法第29條規定給付111年度之年終獎金235,934元，以及依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給付特別休假未休之薪資145,600元，合計被告本件應給付原告381,534元(235,934元+145,600元=381,534元)，暨前開金額自112年10月27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本院卷第59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應駁回起訴。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假執行，惟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應依職權應宣告假執行，原告前揭聲請僅為督促本院依上規定辦理；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命被告於供相當金額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